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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京体育大学教务处

《北京体育大学补考、重修工作实施办法》摘要
重修

1、学生有必修课程不及格时，可以申请补考或随班重修。学生在第八学期不可申请随班重修。
2、学生因未上课取消考试资格的课程，须参加随班重修，并随重修班考试。

3、学生因作弊、违纪等原因不及格的课程，须在毕业后一年内参加重修。
4、考核已合格的课程、重修课程时间与本人其他课程时间冲突的不允许办理重修。

5、学生应于开学第一周内提交随班重修申请，经所属院系审核并协调任课教师同意后，方可参加随班重修。各院系在确定随班重修名单后，于第二周交教务处备案。
6、随班重修工作由各院系负责组织并审查重修学生资格。
7、教师接受随班重修学生后，应按正常教学要求对其进行考勤，缺勤时数达到1/4或无故缺勤达到并超出课程时数1/10时，应取消其考试资格，该课程成绩记为零分。

成绩记载
1、补考或重修的考试成绩，76分以上的按76分记，76分以下的按实际分数评定。

2、缓考课程考试成绩按考试实际分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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